
福田区支持专业服务业发展若干政策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宗旨】为大力推进专业服务业集聚发展，提升

辖区专业服务业竞争力，根据《深圳市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本政策。

第二条【支持对象】本政策适用于注册地、税务征管关

系在福田区，具有财务制度健全、实行独立核算的专业服务

企业（机构）或社会组织。

第三条【适用范围】重点支持属于专业服务领域的企业

（机构）或社会组织，包括法律服务、财税服务、评估服务、

会展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管理咨询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服

务、工程监理服务、检验检测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测绘

规划服务、人力资源服务。

第四条【招商支持】对引进专业服务业企业（机构）新

落户我区的企业（机构）或社会组织，经区政府认可的，每

引进一家给予最高不超过 50 的万元支持，每年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

第五条【落户支持】对经区政府认可的新落户专业服务

业企业（机构），按条件一次性给予落户支持，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第六条【办公用房购置支持】



（一）对经区政府认可的新落户专业服务企业（机构）

在福田购置社会物业作为自用办公用房的，按实际购房价格

10%的标准，依条件给予购房支持，最高不超过 2000 万元，

所购房屋 5 年内不得租售。

（二）辖区专业服务业企业（机构）于 2017 年 1 月 1 日

后在我区新购置自用办公用房（不含附属和配套用房），且

上年度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上的，可按实际购房价格 10%

的标准分三年给予支持，每年度最高支持 300 万元，所购房

屋 5 年内不得租售。

第七条【办公用房租赁支持】对辖区经济贡献不低于 300

万元的专业服务业企业（机构），在福田区租赁自用办公用

房的，按最高 20%的市场价格每年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房租

支持，享受租赁支持期间不得转租。

第八条【办公用房装修支持】对经区政府认可的新落户

专业服务业企业（机构）首次装修辖区内新购或租赁的自用

办公用房的，按条件给予装修费用 30%且最高不超过 500 万

元的支持。此条款不受第六条条款限制。

第九条【搬迁安置支持】

（一）搬迁支持

对经区政府认可新迁入我区的专业服务业企业（机构），

按条件给予搬迁支持，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此条款不受第

五条条款限制。



（二）临时安置支持

对经区政府认可新迁入我区的专业服务业企业（机构）

的主要负责人、团队成员，依条件给予临时安置支持，按每

人不超过20万元、单个企业不超过5人计算,最高不超过100

万元。此条款不受第五条条款限制。

第十条【园区支持】

（一）园区建设支持

经备案，对在福田区建设的专业服务业产业园，可根据

项目投资额的30%,一次性给予最高不超过500万元的建设支

持。

（二）园区认定支持

鼓励企业或社会组织经营专业服务业产业园区，对认定

为国家、省、市、区级产业园，分别给予运营企业 100 万元、

70 万元、50 万元、30 万元支持。由区级升格为市级、市级

升格为省级、省级升格为国家级的，给予差额部分支持。

（三）园区运营支持

对于上市企业注册在经区政府认定的专业服务业产业

园区的，给予园区运营商一定支持，其中成功上市境内外证

券交易所的，给予园区运营商 50 万支持；成功挂牌新三板

的，给予园区运营商 30 万元支持。

（四）园区房租支持



对于入驻区政府认可的专业服务业产业园区的专业服

务业企业（机构）或行业协会，按市场价格最高 30%的标准

给予三年房租支持，每年给予最高 50 万元的房租支持。

第十一条【人才培训支持】由辖区专业服务龙头机构举

办或组织参加的行业内高端培训，培训内容对从业人员专业

素质提升和职业发展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经备案，可按最高

每人培训费用的 30%，给予该培训项目不超过 100 万元的经

费支持。

第十二条【重要大赛及论坛支持】支持专业服务业企业

(机构）、社会组织举办经区政府认可的国际性、全国性大

赛或论坛等重要活动，以活动的奖金、场租、宣传费用和专

家及嘉宾的邀请费为主要支持范围，支持额度为该活动实际

支出的 30%，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

第十三条【公共平台支持】支持企业和社会组织设立具

有影响力的专业服务行业公共平台，对于新设立的公共平台，

给予投资总额的 30%，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的支持。

第十四条【贷款贴息支持】上年度在福田区经济贡献 100

万元（含）以上的专业服务业企业，在深圳市任一银行贷款，

可按其上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间、最长连续 12 个

月实际支付的利息，给予最高 30%，最高 120 万元的贴息支

持。



第十五条【经济增长支持】对上一年度在福田区的经济

贡献在 100 万元以上且实现正增长的专业服务企业（机构），

按对辖区经济贡献增量的 30%，给予最高 200 万元支持。

第十六条【百强支持】

（一）律师事务所认定支持

对于上一年度获得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选为“全国优秀

律师事务所”的，给予 50 万元的奖励；对于上一年度获得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评选为“全国优秀律师”的，给予个人 20

万元奖励。

（二）会计师事务所认定支持

对于上一年度获得中国注册会计师协评选的“全国会计

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和广东省注协评为“广东省会计

师事务所综合评价前百家”的企业，分别给予 50 万元和 20

万元支持。

（三）评估公司认定支持

对上年度获得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认定的“资产评估机构

综合评价前五十名的机构”给予最高 30 万元的支持；对上

年度获得中国房地产估价师与房地产经纪人学会认定的营

业总收入排名全国前 10 名的机构，给予最高 30 万元支持。

（四）管理咨询认定支持。

对上年度获得中国企业协会管理咨询委员会认定的“中

国管理咨询机构 50 强”，给予 30 万的支持；



（五）人力资源公司认定支持。

对于上一年度进入 HRoot 评选的“大中华区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品牌 100 强”榜单的企业，给予 30 万元的奖励；

第十七条【信息化支持】对提高办公信息化水平所实施

的信息化应用项目，项目建成并经专项审计后，可按项目实

际投资额的 30%，给予最高 100 万元的支持。

第十八条【综合项目支持】对重点引进的专业服务业行

业特大、紧缺、关键项目并经区政府批准的，可采取“一事

一议”的方式另行约定。

第十九条【附则】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由福田区经济促进局负责解释。


